
 

 

 

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 

「核心網路(路由器及防火牆)維護採購案」 

 

需求書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    



壹、  概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 

貳、  需求說明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 

參、  專案管理需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 

肆、  廠商資格要求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  



3 

 

壹、 概述 

一、 名稱：「核心網路(路由器及防火牆)維護採購案」（以下簡稱「本採購案」）。 

二、 目標：本校核心網路(路由器及防火牆)將於 111 年 11 月 9 日屆維護年限，為維持

正常運作，規劃本維護採購。 

三、 範圍：核心網路設備包括： 

1.  48 埠路由交換器:型號 WS-C3850，數量：1 台。原採購金額新台幣肆拾伍

萬貳仟肆佰元。 

2.  骨幹核心路由交換器:型號 WS-C6807，數量：1 台。原採購金額新台幣参佰

貳拾柒萬陸仟元。 

3.  校園出口防火牆: 型號 FG-300D，數量：1 台。原採購金額新台幣玖拾萬元。  

四、 專案總時程規劃 

(一）  本案得標廠商應依「專案時程表」各階段時程完成各項專案工作項目，若因故無法

依此時程完成須先行書面告知本校專案聯絡窗口，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展延；若未經本

校同意自行延遲專案進行時程，將依約計罰。 

 

項次 專案階段 時程 交付項目 

1 本採購案

決標曰 

D日 無 

2 合約用印 D+10 日工

作天内完成 

合約用印完成 

3 專案啟動 110 年 11 月

10 日至 112

年 11 月 9

日 

1.  每季檢查後檢附發票及維護紀錄請款。 

2.  保密切結書。  

 

(二）所有交付之合約書應包含實體書面文件 5 份。 

(三）本案承辦單位及聯絡窗口： 

承辦單位：資訊與傳播組 

承辦窗口 ：黃建賢 電話：（02)24980707#5217 

電子郵件：kanhuang@dila.edu.tw 

貳、 需求說明 

一、  維護項目說明 

項次 項目 數量 備註 

1 

2 

48 埠路由交換器:

型號 WS-C3850 

1 台 每季廠商須提供維護報表說明處理結果並提

供技術諮詢服務。 

骨幹核心路由交換

器:型號 WS-C6807 

1 台 每季廠商須提供維護報表說明處理結果並提

供技術諮詢服務。 

mailto:kanhuang@dila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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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校園出口防火牆: 

型號 FG-300D 

1 台 每季廠商須提供維護報表說明處理結果並提

供技術諮詢服務。 

 

二、維護需求內容說明 

(一）本履約標的一，自 111 年 11 月 10 日至 112 年 11 月 9 日止，由乙方提供壹年

維護服務。本履約標的二，自 111 年 11 月 10 日至 112 年 10 月 11 日止，由乙

方提供拾壹個月零貳天維護服務。其服務時間為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（國定例

假日除外）八小時（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），其服務地點為標的物之所在地。 

(二）維護期內乙方須維持所有設備韌體為最新版本並可正常運作，如發現故障，由

甲方通知乙方改正，乙方於收悉通知後於四個工作小時內回應，並於次一工作

日內到服務地點。若未依時限至服務地點，為服務逾時，甲方得依合約書第六

條向乙方請求給付違約金。 

(三）凡在維護期內發現故障，應由乙方於前開期限內負責免費無條件改正。逾期不

為改正者，甲方得逕為處理，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，不當使用或正常零附件損

耗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四）維護期內，標的物因故障或暇疵致無法使用時，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不計入。

若乙方於通知日起（含）6 個工作天內無法修復完成時，應即免費提供以效能不

低於標的物之機器設備提供予甲方進行代用。若乙方於甲方通知日起(含)30 工

作天內仍無法修復完成時，甲方得自 30 工作天後開始計算並依契約第六條向乙方請求

給付違約金。 

(五）甲方如有進行營運持續計畫演練時，乙方需配合辦理。 

參、 專案管理需求 

一、  專業能力要求 

(一）本案投標廠商與專案執行人員應具備資訊安全或網路安全相關資歷，請於投標

時檢附 CCIE 或 CCNA、ISO 27001 等 2 國際資安專業證照(影本)以茲證明。 

二、  投標時應檢附成本分析評估，資訊服務人工類按人天及單價估算，各類應按填列詳

細表。 

肆、 廠商資格要求 

一、廠商資格要求： 

(一） 領有經濟部核發執照之公司行號，或依法核准設立或登記有案之法人機構。 

(二）投標廠商需具有同類方案建置服務或維運經驗，提供實施案例佐證資料至少三

案例。 

二、 廠商團隊人員資格要求： 

(一） 需為廠商正式員工。 

(二）投標廠商通過 ISO27001 認證為佳。 

三、 其他： 

未盡事宜得另行公告之。 


